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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居民结婚登记

指南地址：http://lzlj.zwfw.gxzf.gov.cn/gxzwfw/transition/transToDetail.do?sxcode=114502210076240865400071100300003&webId=38

事项版本：13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实施主体 柳江区民政局 实施主体性质 是

是否网办 是 年检或年审 不年检或年审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进度查询途径 电话查询

办件类型 即办件 行使层级 县级

办理公示 现场公示 公示地址 无

基本编码 000711003000 实施编码 1145022100762408654000711003000

业务办理项编码 114502210076240865400071100300003 实施主体编码 114502210076240865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委托部门 无

是否容缺受理 否 容缺时限 无

查询方式 0772-7215158

行使内容 属地管辖原则，县本级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婚姻登记工作。

权限划分

《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8月8日国务院令第387号发布，自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 第二条第一款 内地居民

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

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

审查方式及标准

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对提交材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

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 3.申请材

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A4或A3型纸对开正面印制； 4.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

签名、加盖单位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二）证明文件等复印件的审查标准 1.其

他各项提交的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A4型纸的规格装订； 2.“证明文件”、“身份证复

印件”等均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受理人员应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3.申请个

人或单位提供的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三）专业材料的审查标准 1.格式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及实

际工作要求具体填写） 2.材料要求：（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工作要求具体填写）

受理条件

 结婚登记：（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二）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三）当事人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四）当事

人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五）当事人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六）双方自愿结婚；（七）当事人提交3张2寸双方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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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免冠合影照片；（八）当事人持有有效证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现役军人的应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部队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

明。离婚登记：（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二）要求离婚的夫妻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三）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四）当事人

持有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五）当事人持有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

中国驻外使（领）馆颁发的结婚证；（六）当事人各提交2张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七）当事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现役

军人的应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部队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补领婚姻登记证：（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依法登记结

婚或者离婚，现今仍然维持该状况；　　（三）当事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现役军人的应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部

队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四）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撤销婚姻：（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

权；　　（二）受胁迫的一方和对方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签署双方无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声明书；　　（三）申请时距结婚登记之日或受胁迫的一方

恢复人身自由之日不超过1年；　　（四）当事人持有：　　1.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　　2.要求撤销婚姻的书面申请；　　3.公安机关出具的当事人被拐

卖、解救的相关材料，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够证明当事人被胁迫结婚的判决书。

办理地点

窗口名称 窗口电话 办理时间 办理地点 交通指引 地图定位

柳江区政务服务中心

婚姻登记分中心1号

至5号窗口

0772-7215158

周一至周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5:00-18: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柳江区拉堡镇南二

街83号

乘坐公交10、99路到柳

江区柳工柳堡路口站下

车，向南往柳中街方向

走约一公里后在铁路桥

洞口右转往南二街走

100米

查看地图定位

办理流程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1 点击查询办理流程图2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材料填写样本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 材料类型 材料必要性 受理标准

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

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

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

声明，以及申请结婚登记

申明书

无 申请人自备 1份 原件 必要 内容符合要求且真实有效

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现役军人的应提交本人的

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和

部队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

证明

无
政府部门核

发
1份 原件 必要 内容符合要求且真实有效

双方各自单人近期半身免

冠照片
无 申请人自备 2份 原件 必要 内容符合要求且真实有效

特别程序

 无

https://j.map.baidu.com/b0/nQS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f8c62f68-5fd1-4bea-961e-dae4487e076e&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92f7af52-a4be-402c-a4ad-fc482b95c264&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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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无

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有联办
机构

否

四办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审批结果类
型

证照

审批结果名
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审批结果样
本

样本1 样本2

网上办理深
度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

联网办理,其他,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

子证照反馈

改革方式 无

中介服务 无

是否有数量
限制

否 数量限制 无

数量限制情
况说明

无

是否证照分
离

否

是否网办 是 是否智能审
批

否

是否代办、
帮办

否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是否支持网
上支付

否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否

送达付费方
式

无 是否支持自
助终端办理

否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婚姻登记

服务主题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无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无

服务主题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无

是否承诺审
批

无

行政复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

行政诉讼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

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设定依据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5b537457-5e9c-4894-95ec-7a201589a408&isCommondto=true
http://zwfw.gxzf.gov.cn/gxzzqsxk/frame/pages/basic/attach/attachdown?attachGuid=73187790-8831-4f88-af43-48da1ac445a4&isCommondto=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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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依据1

法律法规名称 《婚姻登记条例》

依据文号 （国务院令第387号）

条款号 第二条第一款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03-10-01 00:00:00.0

条款内容
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

设立依据2

法律法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依据文号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条款号 第五编第二章

颁布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实施日期 2021-01-01 00:00:00.0

条款内容

第二章结婚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第一千零四十七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第一千零

四十八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

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一千零五十条登记结婚后，按照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

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第一千零五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三）未到法定婚龄。 第一千零五十二条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

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

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

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

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

常见问题

问题：涉及外国公民的婚姻登记可以办理吗？

解答：涉外婚姻登记需到柳州市民政局办理。

常见错误示例：无

问题：办理离婚登记需要带结婚证吗？

解答：办理离婚登记需要带结婚证。

常见错误示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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